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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服务内容
本次客户活动、布展与物料服务采购，内容包括：运动类活动、观影活动、户外主题体验类活动、品鉴类活动、采摘活动、公益植树活动等6类特色活动；餐食饮料、保障物资、人员类、场地类、交通类、活动材料以及布展物料等7类基础项目，合同期限1年，活动执行地区限于柳州市城区及县域范围内。采购内容详见附件《客户活动、布展与物料服务采购需求明细表》。
特别说明：
1、本次采购的服务范围包括柳州分行及所辖县支行。以上活动项目如在柳州市城区内举办，供应商需承担所有物料的运输费用以及工作人员交通费、食宿费（我行工作人员除外）。如需到柳州市县域举办，供应商须按照每类活动对应的活动要求开展，并承担工作人员交通费、食宿费（我行工作人员除外）。
2、在费用额度范围内，参与人数、活动场次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3、费用额度按总量控制，费用分配可根据实际情况在各商品项之间做适当调整。
二、服务质量要求
供应商根据采购订单，制定详细的书面活动方案提供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进行确认。活动方案的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活动过程内容，涉及的人力、物料，保证活动进行的应急方案，活动过程中发生意外的应急方案等。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与供应商应就活动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后执行。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 供应商的注册地及实地经营场所必须在柳州市区内；
2. 供应商的成立时间不少于1年且注册资本不少于30万元；
3. 供应商拥有在本单位连续工作1年以上的正式员工数量不少于3人，供应商应提供社保缴纳证明或劳务合同；
4. 供应商一年内无行政处罚记录。
四、服务供应安排
本项目入选4家供应商，备选1家供应商。采购分配方案: 柳州分行业务需求管理部门按项目顺序轮流方式，安排各需求部门选择入选供应商下达采购订单。
参照《服务类供应商履约考核评价表》，每季对入选供应商履约服务情况进行考评（以下简称“考评分”），共4期。并按以下方式对入选供应商进行调整：
（一）第一次季度考评分低于60分，对供应商进行约谈。
（二）供应商第二次季度考评分低于60分，则终止合作，启用备选供应商，若无备选供应商，该供应商的剩余份额平均分配给各在用供应商。
（三）若数个供应商同时出现第二次季度考评分低于60分的情况，则与考评分最低的供应商终止合作，启用备选供应商，若无备选供应商，剩余份额则平均分配给各在用供应商。
五、结算方式及要求
1、供应商需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2、在活动结束15日内，供应商需向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提出付款结算申请，同时附带《活动费用清单》给予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确认。如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对《活动费用清单》存有疑义，则需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与供应商协商沟通；如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对《活动费用清单》审核无误，则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需向供应商反馈确认签收。
《活动费用清单》样式如下：
	活动费用清单

	活动名称：
	

	活动时间：
	
	活动地点：
	

	序号
	活动内容简要描述
	数量
	单价（元）
	金额（元）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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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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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合计金额（元）：
	
	

	供应商：
	
	采购商：
	

	申请人：
	
	验收人：
	

	负责人：
	
	负责人：
	


款项均以人民币结算及支付。订单中的活动服务验收合格后，入选供应商根据我方通知，按采购订单实际结算金额向我行全额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我行收到增值税发票后20个工作日内支付活动服务款项。
如采购方购买的服务要求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的，依据我国法律法规及税收政策，我行与中标供应商签订的合同项下所涉及的增值税税率发生调整，双方一致同意按照调整后的增值税税率相应调整价款，即自增值税税率调整之日起，在原不含税价格不变的基础上，按照新税率重新计算含税价格，并继续履行合同其他条款。
六、售后服务要求
如果供应商在提供活动服务过程中，出现物料或其他服务与事前约定方案不一致的情形，由此产生一切损失将由供应商承担，柳州分行业务需求部门有权扣减支付供应商相应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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